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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31、84 和 120 

消除以单方面治外强制性经济措施 

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

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

执行联合国决议 

  2018 年 4 月 3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

 我谨提及 A/72/797 号文件；今天，有关方面通过此份文件，将 2018 年 3 月

5 日在加拉加斯通过的、所谓的《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-人民贸易协定第十

五届首脑会议宣言》，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1、84 和 120 下的文件分发。 

 智利要正式表明，上述《宣言》不是联合国系统谈判议定和批准的文件，不

能对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产生效力。同样，我国代表团反对在联合国任何文件中，

或在当前和未来进程、讨论、谈判、报告或决议范畴内提及该《宣言》。 

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1、84 和 120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临时代办 

大使 

玛丽亚·德尔卡门·多明格斯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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